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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 e理财 B款投

资连结保险》为投资连结型保险。本保险的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
担。 

 
本产品说明书仅针对《泰康 e理财 B款投资连结保险》。在本产品说明书中，

“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在电子保险单上签章的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本产品”指我们提供的“泰康 e理财 B款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泰康 e理财 B款投资连结保险合同”，“被保

险人”指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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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须知 

1、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开始，至被保险人

身故时止。 

 

2、 犹豫期及犹豫期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

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

们将在扣除资产管理费及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您退还我们接到解除合同申

请书之日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保单账户价值（也称为市值，下同）以及其他收取

的各项费用。 

 

3、保险费的交纳 

本合同保险费交费方式为趸交和不定期交。具体交费方式和交费标准由您在

投保时选择并载明于保险单上。 

 

4、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

前述限额。 

 

 

二、保险责任 

本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偏重投资理财功能，并含有年金转换保险责

任，与传统保险的保险责任有所不同。请您务必仔细阅读、理解清楚: 

 

本产品的保险责任包括身故保险金和年金转换： 

（1）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身

故保险金数额为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本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材

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2）年金转换： 

在本合同的第 6个保单年度起，您可以向我们提出年金转换书面申请，将本

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按照您申请时我们提供的领取方式及标准转换为年金。我们

对年金转换申请进行审核，在审核同意后，我们按收到年金转换申请书后的下一

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保单账户价值，并办理年金转换手续。 

如果本合同项下的保单账户价值全部转换为年金，本合同终止。 

 

 

三、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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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因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给付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本合同条款 3.2 条所列材料后

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因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我们收到

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本合同条款 3.2 条所列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本

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四、中途急需用钱的处理 

在购买本产品且本合同生效后，若您中途急需用钱，可以选择部分领取保单

账户价值和解除合同（也称为赎回，下同）两种方式将保单账户价值部分或全部

变现，以解燃眉之急。 

 

1、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在犹豫期后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我们将

按接到您的书面申请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部分领取的

保单账户价值，并自接到书面申请后 30 日内，向您给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

账户价值在扣除退保费用和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余额。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按

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领取日等额减少。 

退保费用和部分领取手续费收取标准请参见本产品说明书第五部分“费用收

取”项下“退保费用”和“部分领取手续费”之相关内容。 

 

2、解除合同 

如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参见本产品说明书第一部分“投保须知”

项下“犹豫期及犹豫期退保”之相关规定； 

如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

终止，我们自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下

一个资产评估日的现金价值。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

保费用后的余额。 

 

 

五、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您每次交纳的保险费进入指定投资账户前，我们将分别扣除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的具体标准见下表： 

当次交费金额 100 万以下 100 万及以上 

初始费用收取标准 保险费的 1.5％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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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守保险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初始费用的收取标准进行调整，

但最高不超过您每次所交纳保险费的 1.5%。 

 

2、资产管理费 

目前我们对不同投资账户规定的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标准如下： 

账户名称 当前资产管理费比例 

进取型投资连结账户 1.62％ 

货币避险型投资账户 0.2%-0.3%之间调整 

 

我们有权对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进行调整，但该比例最高不超过 2%。如果

我们对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有调整，我们将提前通知您。 

 

3、保单管理费 

目前本产品不收取保单管理费。我们有权对保单管理费进行调整，但最高不

超过 30 元/月。 

 

4、退保费用 

您解除本合同或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为您解除本合同时保单账户价值或部分领取时申请领取的保单账

户价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保险单年度 退保费用收取标准

第 1－5年 1％ 

第六年及以后 0 

 

5、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您在每个保单年度的前 5次投资账户转换，我们不收取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对同一保单年度超过 5次以后的投资账户转换，我们每次收取投资账户转换手续

费 20 元，我们可以调整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但最高不超过每次 100 元。您连

续两次申请投资账户转换的时间间隔不应少于 5个工作日。 

 

6、部分领取手续费 

本产品目前不向投保人收取部分领取手续费。我们可以调整该手续费的收费

标准，但最高不超过每次 100 元。 

 

 

六、投资账户说明 

本公司目前配备两个投资账户供投保人选择，分别为进取型投资连结账户、

货币避险型投资账户。各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投保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中所指的固定收益资产：主要包括各种类型债券、票据、银行

存款、债券型基金、可分离交易式债券；权益类资产：主要包括股票、封闭式基

金、开放式基金（不含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可转换债券；流动性资产：

主要包括现金、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流动性良好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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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取型投资连结账户 

（1）投资目标与策略 

本投资连结帐户（以下简称本帐户）是高风险的投资连结帐户。投资目标是

在客户承担全部投资风险，能够接受资产价值高波动幅度的情况下谋求资本的长

期高速增长，力争超越同期中国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水平。投资风格为主动投资。

投资连结帐户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将来监管部门允许

的直接股票投资或其它投资方式）的比例通常不低于 60%，最高可达 100%。尽管

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本帐户资产也可以在满足投资目标的前提下投资于其它投

资工具，如债券等。同时，投资经理也可根据对经济周期和资本市场运行周期的

判断选择买卖时机和投资比重。 

投资于单个证券的比例不超过监管部门允许的比例。 

 

（2）投资风险 

由于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上由于经济周期、政策所导致的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本帐户的投资回报。同时，由于采用主动投资的方

式，投资经理买卖时机的偏差会导致本帐户投资回报的波动可能高于市场平均水

平。 

 

（2）账户历史价格情况 

本账户存续期间每月末账户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如下图所示（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进取型账户单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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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管理费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的年收取比例为 1.62%。 

 

2、货币避险型投资账户 

（1）投资目标 

本账户投资目标是在确保本金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投资账户资产

的逐步增值。本账户适合追求低风险下保证资产安全的投资者,或作为客户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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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资产价值的临时保值场所。 

 

（2）投资范围 

本账户投资于现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回购，剩余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存款，

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央行票据等短期债券，以及法律法

规允许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流动性投资品种。 

账户管理人可以根据对货币市场的预期及市场结构的变化调整账户投资比

例，或补充新的投资品种。 

 

（3）投资策略 

本账户的投资策略是通过优先质地优良、具备高流动性和良好预期收益的货

币市场品种，合理安排期限结构，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不超过 365 天,同时积

极把握稳健的票息收益和套利机会，以实现账户本金的安全、高流动性和与承担

的风险相适应的稳定增值。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风险主要是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5）资产管理费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收取采用可变费率机制，根据账户实际收益情况，

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在 0.2%－0.3%之间调整。具体规则为：自账户成立日起

以每半年时间为周期，第一个半年的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初步定为 0.2%，每

半年调整时根据上一个周期账户年化收益情况而定，具体如下表： 

上个周期账户收益率（年化） 对应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 

2%以下 0.2% 

2%及以上 0.3% 

 

 

七、投资账户管理 

1、投资账户的运作 

为履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们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适用的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定，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资金运作设立一个或数个专用投

资账户。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各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

全由您承担。 

投资账户价值划分为等额单位，以投资单位数（也称为份数，下同）计量。

投资账户由保险监管机关认可的独立会计事务所定期进行审计。 

在充分保障您利益的前提下，经保险监管机关批准，我们可在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规定程序后增设新的投资账户或合并、分立、关闭投资账户，或停止投资账

户的转换。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可提前公告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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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或者分解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在合并、分解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时，各

投资账户价值不变。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将投资账户

的管理全部或部分委托给我们以外的金融机构。 

 

2、投资账户评估 

我们按照监管规定对投资账户价值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日由我们确定，正常

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对投资账户价值评估一次并计算出投资单位价值。 

投资账户价值 = 该投资账户总资产－该投资账户总负债。 

投资账户总资产和总负债按照保险监管机关有关规定确定。 

投资单位价值 = 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 

如果因投资账户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停市或其他我们不可控制的外部客观

因素，致使我们无法评估投资账户价值的，我们可以暂停或延迟投资账户评估。 

 

3、投资单位价格 

投资单位价格根据各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值（也称为净值）确定并予以

公布，分为买入价和卖出价。投资单位价格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 4位。 

（1）卖出价是资金退出投资账户，将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兑现为现金时

所使用的价格： 

卖出价 = 投资单位价值 

（2）买入价是资金进入投资账户，折算为投资单位时所使用的价格： 

买入价 = 投资单位价值×（1 + 买入卖出差价） 

买入卖出差价以投资单位价值的百分比表示，目前的收取标准为 0%。在不

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投资账户买入卖出差

价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 2%。 

当前，本产品投资账户买入价等于卖出价等于投资单位价值，它们都等于净

值。 

 

4、资产管理费 

我们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按前一日各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各投

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收取标准如下：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 前一日该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资产评估日天

数×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365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扣除资产管理费后等于投资账户价值。 

目前我们对各个投资账户收取的资产管理费比例参见本产品说明书第五部

分“费用收取”项下“资产管理费”之相关规定。 

 

5、投资单位数的确定 

在扣除初始费用后，首期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将分别按您选择的投资方式分

配到相应投资账户，买入投资单位（也称为申购，下同）。您名下各投资账户中

买入的投资单位数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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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的投资单位数=分配至该投资账户的保险费金额÷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

位买入价 

我们将您交纳的每一笔保险费按照您选择的投资方式买入投资单位，投资单

位买入价为我们收到保险费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买入价。 

 

6、投资方式选择 

在投保或交纳每笔追加保险费时，您须按我们规定选择一个或多个投资账

户，并指定首期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在各投资账户间的分配比例，作为首期保险

费或该笔追加保险费的投资方式。 

 

7、投资账户转换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保单账户建立后，您可向我们申请，将您保单账户中的

资金从一个投资账户全部或部分转移至其它投资账户。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按如

下方式进行投资账户转换： 

（1）以转出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价卖出您申请转出的投资单位，并在收取

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后得到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投资账户转出的投资单位数×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

价 - 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2）将转出金额分配到您指定转入的投资账户，并根据转入投资账户的转入金

额，以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价买入投资单位数。 

买入投资单位数 = 转入投资账户转入金额/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上面所指的投资单位卖出价为我们收到转换申请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

投资单位卖出价。 

对您每个保单年度的前 5 次投资账户转换，我们不收取投资账户转换手续

费，对同一保单年度超过 5次以后的投资账户转换，我们将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第

七部分“费用收取”项下“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之相关规定收取投资账户转换

手续费。 

 

 

八、信息披露 

1、投资单位价格公告制度 

我们将至少每周一次通过泰康在线网站（www.taikang.com）作信息公告，

公告的内容为本产品项下各投资账户每个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我们在泰康在线网站保留了本产品开办以来投资账户单位价格的全部历史

信息，您可以登陆并进行查询。 

 

2、投资账户状况公告制度 

我们至少每半年一次在公司网站及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公众媒体上发布信息

公告，信息公告的主要内容为各投资账户在报告期内的运营情况。 

 

3、客户报告制度 

我们每年将为您寄送上一年度的保单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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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险利益演示 

30 岁的王太太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本保险，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 万元，

在扣取初始费用 1500 元后，剩余的 98500 元进入王太太名下的保单账户。则王

太太名下的投资账户价值金额和退保的现金价值如下表所示： 

 

保单年度末投资账户价

值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

给付金额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保

单

年

度 

被

保

险

人

年

末

年

龄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1 99,485 102,933 105,395 99,485 102,933 105,395 98,490 101,903 104,341 

2 32 100,480 107,564 112,773 100,480 107,564 112,773 99,475 106,489 111,645 

3 33 101,485 112,405 120,667 101,485 112,405 120,667 100,470 111,281 119,460 

4 34 102,499 117,463 129,113 102,499 117,463 129,113 101,475 116,288 127,822 

5 35 103,524 122,749 138,151 103,524 122,749 138,151 102,489 121,521 136,770 

6 36 104,560 128,273 147,822 104,560 128,273 147,822 104,560 128,273 147,822 

7 37 105,605 134,045 158,169 105,605 134,045 158,169 105,605 134,045 158,169 

8 38 106,661 140,077 169,241 106,661 140,077 169,241 106,661 140,077 169,241 

9 39 107,728 146,380 181,088 107,728 146,380 181,088 107,728 146,380 181,088 

10 40 108,805 152,967 193,764 108,805 152,967 193,764 108,805 152,967 193,764 

15 45 114,355 190,625 271,765 114,355 190,625 271,765 114,355 190,625 271,765 

20 50 120,189 237,554 381,164 120,189 237,554 381,164 120,189 237,554 381,164 

25 55 126,320 296,035 534,602 126,320 296,035 534,602 126,320 296,035 534,602 

30 60 132,763 368,914 749,807 132,763 368,914 749,807 132,763 368,914 749,807 

35 65 139,535 459,734 1,051,643 139,535 459,734 1,051,643 139,535 459,734 1,051,643

40 70 146,653 572,912 1,474,984 146,653 572,912 1,474,984 146,653 572,912 1,474,984

45 75 154,134 713,952 2,068,741 154,134 713,952 2,068,741 154,134 713,952 2,068,741

50 80 161,996 889,715 2,901,517 161,996 889,715 2,901,517 161,996 889,715 2,901,517

 

注： 

1、该利益演示基于我们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我们的历史经营业绩，也

不代表对我们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2、该演示所使用的投资账户组合的假设投资回报率为：“低演示利率”为年

利率 1％、“中演示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演示利率”为年利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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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能够理解并且同意以下

事项的约定：本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保险费交纳、投资账户说明、投

资风险及投资账户扣取的各项费用、犹豫期权利、退保及提前部分领取的相关规

定等。 

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保险利益测算仅供说明使用，投资回报由实际投

资结果决定，投资回报可能是正增长，也可能是负增长，投资账户价值可能高于

或低于保险利益演示表中所列的数据，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人特此签名确认 

 

签名（投保人）                      

      

      年     月      日         


